我國加入WTO政府採購協定簡介
壹、我國諮商簽署WTO政府採購協定之情形
WTO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以下簡稱GPA）係WTO會員國經由談判相互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之協定。目前簽署會員包括美國、加拿大、歐盟、歐盟之27個會員國（希臘、義大利、愛爾蘭、荷蘭、盧森堡、英國、奧地利、德國、芬蘭、葡萄牙、法國、瑞典、比利時、西班牙、丹麥、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挪威、瑞士、冰島、日本、以色列、韓國、荷屬阿魯巴(Aruba)、列支登斯敦大公國(Liechtenstein)、新加坡、香港(Hong Kong, China)，計40個會員簽署（目前WTO計有153個會員）。
在我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過程中，政府採購始終是一個被對手國所關切之重要議題之一。美國、加拿大、歐盟、瑞士、北歐三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於談判時，都以我國必須加入GPA作為支持我國入會之條件之一。為獲取談判對手國之支持，我國於民國83年6月表達願意協商加入GPA之立場，並在徵詢國內機關及業者之意見後，於84年3月正式提出擬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之初始承諾清單，開始與相關國家進行諮商談判，並於91年12月完成與各相關會員國的雙邊諮商。其後因中國以政治議題干擾，致未能完成加入程序。

據瞭解，WTO政府採購委員會預定於12月9日召開委員會議，討論我國加入案。如能順利通過，尚需完成國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再咨請總統批准，通知WTO秘書處30日後生效。
我國向WTO提出之承諾開放清單，其主要內容如下，個案開放門檻金額係依其他GPA會員已開放之額度：

	附件一(Annex 1)                                                          

	適用機關
	總統府、行政院及行政院所屬部、會、處、局、署（不含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院）

	個案開放門檻金額
	財物：13萬特別提款權(約折合新台幣652萬)
勞務：同上
工程：500萬特別提款權(約折合新台幣2億5,090萬)
註：1.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為國際貨幣基金帳面幣值單位。

2.折合新台幣金額係以97年11月以前2年之新台幣、美元特別提款權平均匯率換算結果。1單位SDR約折合新台幣50.18元。上開新台幣金額，公告後維持2年不變。

	附註
	1.聲明排除適用部分，如外交部駐外單位之工程採購。
2.列明國防部適用本協定之產品項目清單。
3.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之採購有五年緩衝期。


	附件二(Annex 2)                                                            

	適用機關
	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個案開放門檻金額
	財物：20萬特別提款權(約折合新台幣1,003萬)
勞務：同上
工程：1500萬特別提款權(第一年) (約折合新台幣7億5,270萬)
      1000萬特別提款權(第二年) (約折合新台幣5億180萬)
      500萬特別提款權 (第三年)(約折合新台幣2億5,090萬)

	附件三(Annex 3)                                                            

	適用機關
	部分公營事業及國立院校

	個案開放門檻金額
	財物：40萬特別提款權(約折合新台幣2,007萬)
勞務：同上
工程：同附件二(Annex 2)

	附註
	聲明中央印製廠印鈔機採購排除適用。

	附件四(Annex 4)                                                            

	適用之服務項目
	依據聯合國中央貨品分類號列方式，包括法律、會計、建築、土木、都市規劃等五十餘項，並以GATS之承諾事項為依據。

	附註
	聲明排除項目：如研究發展、鑄幣。

	附件五(Annex 5)                                                            

	適用之工程服務項目
	聯合國中央貨品分類第五十一章所標示之土木、建築等工程項目。

	總附註(General Note)                                                         

	特別聲明事項
	與其他會員之互惠條件、電力、運輸保留調適期之項目、加入GPA之生效日等


貳、國內政府採購制度
我國政府採購法已配合加入GPA之需要制定，自88年5月27日施行，政府採購制度已符合GPA規範，例如招標決標資訊之公開事項及途徑、等標期、異議申訴制度。GPA與政府採購法條文對照如下：
	GPA
	政府採購法

	第1條 適用範圍
	第2條、第3條

	第2條 採購金額
	施行細則第6條

	第3條 國民待遇不歧視
	第6條第1項、第17條、外國廠商參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理辦法

	第4條 原產地規則
	第17條、外國廠商參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理辦法


	第5條 開發中國家之特別待遇
	無需立法規範

	第6條 技術規格

	第26條

	第7條 招標程序

	第18條

	第8條 廠商資格

	第36條、第37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第9條 招標公告
	第27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

	第10條 選商程序
	第20條、第21條

	第11條 投標及履約期
	第6條第1項、第28條、招標期限標準

	第12條 招標文件
	第29條、採購契約要項、投標須知範本、契約範本

	第13條 投標收標開標決標
	第2章、第3章

	第14條 協商
	第56條、第57條、施行細則第78條

	第15條 限制性招標
	第22條

	第16條 補償交易
	第43條、第44條

	第17條 鼓勵非GPA國透明化
	無需立法規範

	第18條 決標公告及決標通知
	第61條

	第19條 國與國採購資訊及統計
	第61條、第62條

	第20條 廠商申訴程序
	第6章

	第21條 GPA委員會
	無需立法規範

	第22條 國與國間爭端解決
	無需立法規範

	第23條 不適用GPA案件
	無需立法規範

	第24條 加入及退出條件等
	無需立法規範


參、政府採購市場之開放
一、打開外國政府採購市場
簽署GPA對我國廠商之最大利基，為打開其他會員之政府採購市場。據估計其他GPA會員國（包括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等）將對我國廠商開放之政府採購市場，每年約3,900億美元，折合新台幣約12兆，約為我國每年打算開放市場規模之60倍大，或為我國全國各機關每年全部採購總額之12倍。下表為各國GPA門檻金額以上政府採購總金額統計資料：
	國別
	GPA門檻金額以上

採購金額(億美元)
	資料來源 

	美國
	2,050 
	WTO/GPA  1999年 Statistics Reports

	加拿大
	101 
	2003年WTO秘書處報告(以年度採購總金額1/3計)

	歐盟
	1,205 
	2007年WTO秘書處報告(以年度採購總金額1/3計)

	挪威
	12 
	WTO/GPA  2005年 Statistics Reports

	瑞士
	93 
	2007年WTO秘書處報告(以年度採購總金額1/3計)

	日本
	268 
	WTO/GPA  2003年 Statistics Reports

	韓國
	89 
	WTO/GPA  2004年 Statistics Reports

	新加坡
	39 
	2007年WTO秘書處報告(以年度採購總金額1/3計)

	香港
	7 
	2007年WTO秘書處報告(以年度採購總金額1/3計)

	合計
	3,864 
	　

	附註：冰島、以色列、荷屬阿魯巴及列支登斯敦因經濟規模較小未納入統計。


據統計日本2002年超過15萬美元以上之採購總額約105億美元，外國廠商得標之金額比率為13.8%；美國1999年適用GPA之採購金額約2,050億美元，其中約5.3%係決標予外國廠商；顯見簽署GPA者尚未必能大幅取得外國政府採購商機。簽署GPA之國家，皆對其他未簽署國之產品、服務及廠商，採取排拒措施，以致我國廠商迄今無法參與彼等政府採購案件之競標，甚至欲作為外國廠商之下游供應者，亦受到限制。簽署GPA之後，我國產品、服務及廠商，將得以順利參與其他簽署國依據GPA所開放之案件。
上述統計資料顯示，進入他國政府採購市場之得標比率不高，其原因包括語文障礙（招標文件可使用本國文字，可限本國文字投標及履約，外文須附譯文，外國人須備翻譯人員）、資訊障礙（招標資訊掌握不易）、時空障礙（兩地相隔往來不易、人文水土環境不同）、資金障礙（國際間資金調度）、費用障礙（人員、運輸、保險、關稅、膳宿、聯繫費用）、風險之不確定性（政治風險及匯率風險）。外國廠商來我國投標，也面臨相同障礙與風險。

二、開放我國政府採購市場
依2005年至2007年之統計資料推估，我國未來每年對GPA會員廠商開放之決標件數約2,170件，決標金額約新台幣1,989億元，約折合60億美元；另同期間各機關採購進口品或採購案由外商得標之金額比率為26.87﹪（工程類比率為11.00﹪、財物類比率為60.97﹪、勞務類比率為6.13﹪），顯示我國政府採購市場於加入GPA前已經非常開放。
	年

 類別
	2005
	2006
	2007
	2005-2007年平均

	
	件數
	決標金額
	件數
	決標金額
	件數
	決標金額
	件數
	決標金額

	工程
	80 
	106,091,760,103 
	66 
	102,661,996,620 
	77 
	99,702,266,012 
	74 
	102,818,674,245 

	財物
	868 
	53,630,242,212 
	1,089 
	110,756,173,522 
	938 
	33,952,057,419 
	965 
	66,112,824,384 

	勞務
	996 
	31,107,457,396 
	1,135 
	32,798,372,100 
	1,262 
	26,154,889,860 
	1,131 
	30,020,239,785 

	合計
	1,944 
	190,829,459,711 
	2,290 
	246,216,542,242 
	2,277 
	159,809,213,291 
	2,170 
	198,951,738,415 


外國之產品、服務及工程營造廠商是否會大舉進入我國政府採購市場，主要係以採購案件金額是否夠大、是否具有足夠之利潤誘因、我國廠商競爭力是否夠強而定。產品案件，移動性較強，較容易進入我國市場及參與競標。一般性質之服務案件，以及工程案件，涉及人員、機具之國際間移動，進入我國市場有其先天上之障礙。惟外國競爭者可能以來台投資設立據點，或與我國廠商合作之型態出現。
可預見的是，我國各機關目前較少開放外商競標之服務與工程案件，勢必因簽署本協定而引入相當程度之外來競爭。外來競爭者之加入，固然不利於我國廠商在現有國內市場之地位，但對於刺激我國廠商提昇競爭力，引入新觀念、新技術、新工法、健全之管理制度，卻有其正面功效。
三、調適措施
GPA簽署國之中，僅開發中國家得就適用GPA之案件採取保護國內廠商之措施，例如以採購一定比率之當地產品作為決標之要件。此一規定，旨在避免妨礙競爭，以回歸國際貿易所依循之比較利益原則。準此，我國機關目前依據國產化政策及工業合作方案，在政府採購案件所採取之保護國內廠商措施，譬如規定外國得標廠商將製造或組裝技術移轉予我國廠商、規定廠商使用一定比率或一定項目之我國產品、規定在我國組裝成品、規定國內有產製或有承攬能力時優先採用國產品或國內廠商、或規定國外廠商必須與國內廠商聯合承攬，都將因違反GPA之規定而無法任意施行於適用GPA之案件。至於不適用GPA之案件，特別國防武器之採購案，則可以繼續採行。
為降低簽署GPA後對國內相關產業之衝擊，我國於諮商談判過程中已取得其他GPA會員國同意之逐步開放措施及保留項目，包括工程門檻金額以逐年調降方式（地方機關、公營事業、國立院校分三年調降工程門檻金額）。實施工業合作計畫之保留項目，例如運輸項目HS8601鐵路機車，自我國加入WTO 10年內（我國於91年加入WTO）可進行採購金額50％以內之國產化措施。
肆、對國內產業之影響
我國加入GPA後對國內產業之影響，正面與負面均有，視機關產業本身之能力及目前開放之程度而定。由於政府採購包括工程、勞務、財物三大類，故就此三大類舉例說明如下：
1、 營造業

(1) 正面影響：

營造業長期以國內市場為導向之環境，將因外國市場對我國開放後獲得改善，業者可藉此開拓國際市場。至於國內市場，以營建業之特性，外來競爭者並非全然有利，因為一般工程案件，涉及人員、機具之國際間移動，仍有其先天上之障礙。我國廠商因地緣關係、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之瞭解，及與材料供應商、分包商間之產業鏈關係，仍有利基。另一方面，即使外國業者得標，亦須尋求我國專業廠商為其分包，故具有專業實力之我國業者，如鑽探、連續壁、模版、鷹架、鋼構業者，將有機會與外國業者合作。長期而言，外國優良廠商的加入，將可刺激我國廠商提升競爭力，提升國內工程技術及品質水準。

(2) 負面影響：

外國業者可能挾其技術、工法、管理、經驗、資金等優勢，進入國內市場。大型工程對於外國業者較具誘因，因此對國內承攬重大工程之大型營造廠影響較大，一般中小型營造廠所受影響較小。預測未來國外廠商會選擇與本土業者合作或投資、購併等方式參與我國政府採購市場。

2、 工程技術服務業

(1) 正面影響：

   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服務案件之決標，多以專業能力等非價格條件遴選提供服務之廠商。開放外國廠商參與競標，外國業者多採與當地廠商合作方式進行，經由此種跨國交流，有助於提升我國業者服務品質。就我國業者而言，亦可透過與外國業者間的合作，強化承攬國外業務之競爭力。


 此一產業較特別之情形為加入GPA後，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服務業者雖可藉此開拓國外市場，仍須以外國是否認許我國技師、建築師等資格為前提。外國專門職業及技術服務業者來台，也須取得我國技師、建築師等資格，或經我國以互惠原則認許者，並非毫無限制之開放。
(2) 負面影響：
   外國業者可能挾其技術、工法、管理、經驗、資金等優  勢，進入國內市場。大型技術服務案對於外國業者應較具誘因，因此對國內承攬大型技術服務案之大型業者影響較大，一般中小型業者所受影響較小。預測未來國外廠商會選擇與本土業者合作或投資、購併等方式參與我國政府採購市場。

3、 電腦業

(1) 正面影響：

  我國電腦業極具國際競爭力，惟長期以來受限於我國與他國未簽署市場開放協定，致未能順利打入外國政府採購市場。簽署GPA後，我國電腦業者即可獲得參與競標之機會。

(2) 負面影響：
    相互開放市場之結果，外國電腦業者也可參與我國政府採購電腦案之競標，惟因國內業者競爭力強，負面影響較小。

4、 機械及通訊業

(1) 正面影響：

  我國某些業者在此一領域極具競爭力，即使過去未能利用政府採購協定獲得參與他國市場之機會，但仍有其他國家基於國家利益向我國廠商採購之情形，例如通訊設備，沙灘車、工具機等，顯見其競爭實力。簽署GPA後，我國業者可進一步發揮實力，開拓國外市場。

(2) 負面影響：
相互開放市場之結果，外國機械及通訊業者也可參與我國政府採購機械及通訊案之競標，國內業者如能加強其競爭力，負面影響程度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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